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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电联信用„2019‟17号 

 

关于印发《火力发电企业信用评价评分细则 

（试行）》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委托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

开展电力行业信用体系建设有关工作的复函》（发改办运行„2017‟

1492 号）、《能源行业市场主体信用评价工作管理办法（试行）》

（国能发资质„2017‟37 号）等有关文件规定，根据国家有关

部门对开展公共信用综合评价工作的最新要求，结合涉电力领域

市场主体信用体系建设工作需要，充分考虑火力发电企业在信用

评价过程中遇到的实际情况，中电联电力行业信用体系建设办公

室在《电力企业信用评价规范》（DL/T 1381-2014）行业标准的

基础上，对发电企业信用评价评分细则进行了优化，制定了《火

力发电企业信用评价评分细则（试行）》（以下简称“《评分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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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细则》从守信意愿、守信能力、守信表现三个维度进行指

标设定，总分 1000 分，分为一级指标、二级指标、内容、权重

分与评分标准，指标设置突出守信表现原则，同时体现发电企业

在安全生产、节能降耗、环保排放等方面的特点。 

现将《评分细则》印发，请各单位在开展信用评价工作时参

照执行。本细则自 2020年 1 月 1日起施行。 

 

 

附件：火力发电企业信用评价评分细则（试行） 

 

 

       中电联电力行业信用体系建设信用办公室 

      （领导小组代章） 

    2019 年 11 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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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火力发电企业信用评价评分细则（试行）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内容 标准分 评分标准 

守信意愿 

（200分） 

1.信息的完整性 申报信息的完整性 20 
提供的申报信息符合评分细则要求，信息完整，20 分； 

申报信息不完整，10 分。 

2.信息的真实性 申报信息的真实性 30 

未查证到申报信息有失真行为，30分； 

申报信息存在谎报，每谎报一条申报信息扣 10 分，不设

下限； 

申报信息存在瞒报，每瞒报一条失信信息扣 15 分，不设

下限。 

3.信用管理机构及人员 
信用管理机构及人员

情况 
20 

有明确的信用归口管理部门，有信用管理人员，20分； 

未明确信用归口管理部门，无信用管理人员，0分。 

4.信用培训 企业信用培训情况 20 

（1）企业有人员参加过外部信用培训，获得信用管理相

关证书，10分； 

企业无人员参加过外部信用培训，0分。 

（2）有企业内部信用培训相关记录，10分； 

无相关信用培训记录，0分。 

以上两项分值累加。 

5.员工权益 
企业遵守《劳动合同

法》情况 
30 

遵守《劳动合同法》，未出现企业承担责任的员工申请仲裁

情况，30分； 

出现企业承担责任的员工申请仲裁情况，每出现一次，扣

10分，直至扣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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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内容 标准分 评分标准 

守信意愿 

（200分） 

6.企业制度建设 企业制度建设情况 30 

建立了符合国家的法律法规管理制度并体现诚信管理内

容，如制定人事管理制度、档案管理制度、安全管理制度、

环保管理制度、合同管理制度、财务管理制度、客户管理

制度、保密管理制度等，每有一项，得 5分，最高 30 分。 

7.企业文化建设 企业文化建设情况 20 

制定了企业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或编制了企业文化手册，

20分； 

无上述情况，0分。 

8.环保投入率 
环保设施运行小时数

/机组运行小时数 
30 

环保投入率 100%，30分； 

95%≤环保投入率＜100%，20分； 

90%≤环保投入率＜95%，10分； 

环保投入率＜90%,，0分。 

守信能力 

（300分） 

9.主营业务 主营业务收入占比 30 

近三年平均主营业务收入占比≥80%，30分； 

50%≤近三年平均主营业务收入占比＜80%，20分； 

近三年平均主营业务收入占比＜50%，10分。 

10.人员结构 中、高级人才占比 20 

（1）近三年平均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人数占企业全部员工

比例≥40%，10分； 

33%≤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人数占企业全部员工比例＜

40%，5分； 

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人数占企业全部员工比例＜33%，0分。 

（2）近三年平均拥有中级及以上职称、技师及以上技能人

才数占企业全部员工比例≥28%，10分； 

20%≤拥有中级及以上职称人数占企业全部员工比例＜

28%，5分； 

拥有中级及以上职称人数占企业全部员工比例＜20%，0分。 

以上两项分值累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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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内容 标准分 评分标准 

守信能力 

（300分） 

11.资产负债率 
负债合计/资产总计

×100% 
30 

近三年平均资产负债率≤近三年平均行业平均值，30分； 

每高于行业平均值 1个百分点扣 10分，扣完为止。 

12.EVA（经济增加值）

率 

（税后净营业利润－

调整后资本×平均资

本成本率）/调整后资

本×100% 

20 

近三年平均 EVA率≥近三年平均行业良好值，20分； 

近三年平均行业平均值≤近三年平均 EVA 率＜近三年平均

行业良好值，10分； 

近三年平均 EVA率＜近三年平均行业平均值，5分。 

13.总资产报酬率 

（利润总额+列入财

务费用的利息支出）/

年初末平均资产总计

×100% 

20 

近三年平均总资产报酬率≥近三年平均行业良好值，20分； 

近三年平均行业平均值≤近三年平均总资产报酬率＜近三

年平均行业良好值，10分； 

近三年平均总资产报酬率＜近三年平均行业平均值，5分。 

14.总资产周转率 
营业收入/年初末平

均总资产 
20 

近三年平均总资产周转率≥近三年平均行业良好值，20分； 

近三年平均行业平均值≤近三年平均总资产周转率＜近三

年平均行业良好值，10分； 

近三年平均总资产周转率＜近三年平均行业平均值，5分。 

15.营业收入增长率 

（本年营业收入－上

年营业收入）/上年营

业收入×100% 

20 

近三年平均营业收入增长率≥近三年平均行业良好值，20

分； 

近三年平均行业平均值≤近三年平均营业收入增长率＜近

三年平均行业良好值，10分； 

近三年平均营业收入增长率＜近三年平均行业平均值，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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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内容 标准分 评分标准 

守信能力 

（300分） 

17.机组等效可用系数 

（机组可用小时-机

组降低出力等效停运

小时）/报告期日历小

时×100% 

30 
最近年度，机组等效可用系数≥行业同类平均值，30分； 

每低 1%扣 5分，直至扣完。 

18.等效强迫停运率 机组等效强迫停运率 30 
最近年度，等效强迫停运率≤行业同类平均值，30分； 

每高 0.05%扣 5分，直至扣完。 

19.供电煤耗 
供电所消耗的标准煤

情况 
20 

最近年度，供电煤耗≤行业同类平均值，20分； 

每高 1g扣 1分，直至扣完。 

20.环保设施 

按照环保要求配备脱

硫、脱硝、除尘、排

污处理等环保设施。 

20 

脱硫、脱硝、除尘、排污环保设施齐全，20分； 

脱硫、脱硝、除尘、排污环保设施每缺一项扣 5分，直至

扣完。 

21.相关认定 
获得相关认定评定情

况 
20 

通过标准化良好行为确认、两化融合评定、安全生产标准

化、ISO标准认证等，每获得一项得 5分，最高 20 分。 

守信表现

（500分） 

22.客户合同管理 
售电、供热等客户合

同执行情况 
50 

近三年，客户合同执行效果良好，未出现因企业自身原因

造成的合同违约行为，50分； 

每查证一条因企业自身原因造成的合同违约行为扣 10

分，直至扣完。 

23.供应商合同管理 

煤炭、设备、物资采

购等供应商合同执行

情况 

50 

近三年，供应商合同执行情况良好，未出现因企业自身原

因造成的合同违约行为，50分； 

每查证一条因企业自身原因造成的合同违约行为扣 10

分，直至扣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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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内容 标准分 评分标准 

守信表现

（500分） 

24.管理人员信用记录 
管理人员的信用记录

情况 
30 

近三年，法人代表及其他高层管理人员在企业内外无不良

信用记录，30分； 

每查证一条不良信用记录扣 10分，直至扣完。 

25.安全管理 安全管理情况 50 

近三年，未发生电力生产安全事故，50分； 

每发生一起一般电力生产安全事故扣 25分，直至扣完； 

每发生一起较大电力生产安全事故，0分。 

26.职业健康管理 职业健康管理情况 40 
近三年，未发生职业病危害事件，40分； 

每发生或新增一起职业病危害事件扣 10分，直至扣完。 

27.环保管理 

烟尘、二氧化硫、氮

氧化物等污染物排

放、环保通报情况 

50 
近三年，未受到环保通报、环保处罚，50分； 

每受到环保通报或环保处罚 1次，扣 10分，不设下限。 

28.采信管理 
采用行业信用评价结

果情况 
30 

企业建立了采信管理办法或规定，在生产经营、招投标等

经济活动中采用行业信用评价结果，30分； 

建立采信管理办法或规定，未实施，15分； 

未建立相应制度，0 分。 

29.纳税 依法纳税情况 40 
近三年，获得税务部门颁发的纳税信用 A级纳税人，40

分；B级，30分；M 级，20分；C级，10分；D级，0分。 

30.资金借贷 
贷款偿还情况和对外

抵押担保情况 
30 

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出具的《企业信用报告》（自主查

询版）中无不良记录，30分； 

每存在一起不良记录，扣 10分，直至扣完。 

31.社会贡献 
面向社会提供公益服

务情况 
20 

近三年，在节能减排、救灾、扶贫、捐资助学、社区共建

等方面为社会提供了大量公益服务 20分； 

未开展公益活动，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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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内容 标准分 评分标准 

守信表现

（500分） 

32.法院判决及解决纠

纷情况 

对法院判决及解决纠

纷的执行情况 
30 

近三年，能够遵循法院判决及调解部门的调解结论，执行

情况正常，30分； 

存在拒不执行法院判决及调解部门调解结论的情况，0

分。 

33.社会舆情 社会舆情监测情况 30 

近三年，未发生负面新闻报道或造成社会不良影响，30

分； 

每发生一起，扣 10 分，不设下限。 

34.企业优良记录 
获得的国家级、省部

级、地市级等奖项 
50 

近三年，获得国家级奖项，每项计 10分； 

获得省部级或全国性行业协会奖项，每项计 8分； 

获得地市级及以下奖项，每项计 5分。 

以上各项分值累加，最高 50分。 

35.企业不良记录 
受到政府部门处罚及

行业自律等不良记录 
0 

近三年，未发生过失信不良记录，0分； 

（1）每发生一次政府部门处罚不良记录，扣 25分，扣分

不设底限。 

（2）被纳入行业自律重点关注对象名单，扣 25分。 

不与其他评价指标重复扣分。 

 

 

 

中电联电力行业信用体系建设领导小组                               2019年 11月 12日印发 


